
十二月十一日 

經文: 列王紀上廿一至廿二章 

鑰節: 「你殺了人，又得他的產業嗎？」(2:9) 

提要 

拿伯的葡萄園位於亞哈都城撒瑪利亞以北約三十公里處的耶斯列谷地。亞哈貪戀毗連他王

宮的地產，但卻無法得手。他像一個被寵壞的孩子一樣為此慍怒不快。那塊葡萄園一定是

從約書亞征服迦南後，就藉著拈鬮歸於拿伯家為永遠的產業。這樣的土地不能永遠出售，

所以，根據利未記的律法，亞哈不能合法擁有那塊土地，這也是拿伯拒售的根據

(利 25:23~28；民 36:7)。 

但是王后耶洗別是個外邦異教徒，她瞧不起這條律法。在她的家鄉西頓，如果她的父王想

要什麼東西，沒有得不到的，耶洗別視亞哈的行為為懦弱無能，她自願插手接管此事，要

向亞哈示範一個君王如何予取予求。她宣稱亞哈在以色列中有無上的權柄，亞哈也這麼相

信了。不過，他們很快會發現，上帝才擁有最高的權柄。 

耶洗別設計了一個殘酷的計畫。她是個反對真神敬拜的人，卻利用宗教的理由使拿伯接受

虛假不實的審訊。在兩個假證人的控告下，拿伯被指褻瀆上帝和咒詛國王──兩者皆為死

刑（利 24:15~16；出 22:28）。 

亞哈和耶洗別實在太可惡了。他們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慾和驕傲而害死一個無辜的人。亞哈

身為一國之王，一定擁有許多財富和土地，但他卻還貪愛不該有的土地。他們違反了好多

條誡命：不可殺人、偷盜、作假見證陷害人、貪戀他人的財物（出二十章）。亞哈和耶洗

別實在腐化到極點，他們一點也不尊重真理和公義。亞哈後來如願得到葡萄園，雖然他的

罪行好像使他得到益處，但罪人至終是輸家（詩 37:1~2）。 

上帝派祂的先知以利亞去指責亞哈的罪行，並宣布亞哈和耶洗別將遭受的刑罰。他們的罪

將使亞哈和他的王朝一併毀滅，耶洗別也將不得好死（21:23；王下 9:33~37）。沒有人可

以替拿伯報仇，因為聖經他處記載，亞哈和耶洗別也將他的兒子殺了（王下 9:26）。拿

伯沒有留下可以繼承他產業的人，因此地業的轉讓看起來是合法的。然而，沒有一件事逃

得過上帝的眼目。上帝要親自施報，亞哈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可怕的（來

10:30~31）。 

以利亞勇敢的在國王面前嚴厲的指責他，一點也不擔心自己的安危，他說：「狗必舔你的

血」。以利亞帶著上帝的真理、力量、和權柄說話，不禁使我們聯想起新約的「以利亞」

──施洗約翰（太 11:9~14；14:3~4；17:11~13）。 

亞哈聽了這個令他憂愁的消息，就再也無法因新得的葡萄園喜樂。他在上帝面前自卑，希

望上帝能因此減刑。雖然他只是暫時的悔罪，但上帝還是憐憫的同意不在亞哈有生之年降

下前述的可怕刑罰（王下 9:24~26）。 



在廿二章，我們看到猶大的好王約沙法來拜訪以色列最邪惡的國王亞哈（我們會在讀到列

王紀下十八章時，對這段內容作更進一步的描述）。他們聯手合攻亞蘭，上帝也藉此應驗

了真先知米該雅的預言，以色列必遭敗，亞哈也不得生還。米該雅很可能就是責備亞哈不

該寬容便哈達，並預言亞哈之死的那位無名先知（22:8；20:42）我們再次看到，罪惡必

不能永遠得勢。 

禱告 

主啊，聖經曾告誡我們莫要讓我們的罪追上我們。求您保守我們在您和所有人面前過合乎

道德的生活。也求您光照我們不自知的罪，好使我們能改正。我們在您神聖的面光中敬畏

下拜。奉主耶穌聖名，阿們！ 

  


